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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热线

报酬百万，却先要300元诚信费
德州警方提醒，街头类似的“重金求子”小广告均是骗人的
本报记者 牟张涛

本报11月17日讯(见习记者

李梦娇 通讯员 张炜琰 魏
斌) 近些年，牛某开办工厂屡次
倒闭，于是心生恶念，用假租赁的
方式骗取他人钱财。近日，德城区
法院审理这起诈骗案件，判处被
告人牛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我们是警察，请出示你的
身份证。”牛某听到后一愣，拿出
身份证配合警察查验，在递出身
份证的瞬间，牛某仿佛想到了什
么，随即脸色灰白、腿脚发软。

2001年秋天，被告人牛某在
老家江苏省昆山市开办了一间
电子配件厂，因经营不善，几个
月后倒闭了。随后的两年时间
里，牛某干过物流、饭店，均以失
败告终。2003年5月，牛某在翻看
报纸时发现德州有个公司的下
属工厂对外租赁，于是想要诈骗
这个公司。

2003年6月下旬，牛某来到
德州，同租赁工厂的公司联系
后，发现这个公司警惕性很高，

于是他改变计划。他一边假装租
赁谈判，一边通过信息中介所发
布这个工厂食堂对外承包的信
息，开始计划用假租赁的方式骗
取他人钱财。

2003年7月1日，被害人翟某
与牛某签订租赁工厂食堂的协
议。按照协议约定，翟某交给牛
某防止食物中毒保证金40000

元。第二天，翟某因为无法进入
租赁的食堂，又联系不到牛某，

于是才意识到被骗了，马上到公
安机关报案。

牛某在老家江苏躲避了一
段时间后，以为安全了，便又伪造
了一个身份证开始工作。7年过去
了，牛某逐渐适应了新的身份，对
自己在德州实施诈骗事件淡忘
了。直到2010年4月20日，牛某因
公出差在旅馆居住时，被公安人

员识破假身份，当场抓走。

记者了解到，本案在开庭审
理时被告人牛某涕泪齐下，后悔
莫及。根据被告人牛某犯罪的事
实，犯罪的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
的危害程度，德城区人民法院以
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牛某有
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二万元。

假租赁骗人钱财

潜逃七年终被捉

11月9日，朱先生和工友在

解放南路闲逛时，发现路边电线
杆张贴“重金求子”的小广告，

“因为以前见过类似广告，一眼

看过去就认为是骗人的，但这张

广告单上写着律师事务所代理，

上面还有公证号。”朱先生表示

这让自己和工友犯起糊涂，随后

他和“杨红”女士及她的律师取

得联系，当对方律师告诉她需汇
300元诚信费，他才确定这是场

骗局，“当时还有很多人围观，并

记下广告单上的电话号码。”朱

先生担心有市民上当受骗，希望

记者能尽快戳穿骗局。

随后记者来到解放南路和

新河路交会处，在附近一电表

箱上看到该广告单，上面写着：

本人杨红，28岁，丈夫因车祸不

育……寻找60岁以下男子共

孕，若电话谈妥，汇定金30万

元，安排住宿见面，体检签约，

有孕重酬70万元，工作家庭保

密，否则负法律责任。记者看到

在该广告单的上部注明，本信

息由律师事务所承保，已公证，

此信息真实可靠，负法律责任，

公证号(100520099)。

经过多次拨打，记者终于

拨通了杨红的电话，但她所处

环境极为嘈杂，刺耳音乐声中

还夹杂着男人的划拳声，并且

杨红还不时吐出脏话。

谈话中，她一直强调丈夫在

香港经营珠宝生意，非常有钱，

对于男方，她有三个条件：身体

健康、事情保密、她怀孕期间男

方不得饮酒。随后她要求记者和

自己的律师进行详细沟通。

随后，记者拨通该“律师”的

电话，他表示自己姓王，是江西
上饶市时空律师事务所律师，当

得知记者来自德州时，他表示自
己这两天已接到30多个来自德

州的咨询电话。“我们事务所在

德州有广告合作伙伴，所以广告

只在德州街头张贴。”他表示到

现在杨红女士还未确定男方人

选，所以如果觉得自己条件合

适，应尽快将此事敲定，说完还

不忘叮嘱，“杨女士是有身份、地

位的人，这件事一定要保密。”

“王律师”一再表示只要电

话谈妥，男方会得到30万元的

前期报酬，但需要交300元的

“诚信费”。“前两天已经和一位
德州人谈好事情，并且也把钱汇

去，但杨红女士到德州后却联系
不到他，我们已经向当地公安机

关报案。”他表示这300元就是表

明诚意，等双方见面后，就会如

数归还男方，3个月后，如果女方

怀孕成功，再奉上70万元。“这
300元汇到我们事务所徐姓财务
总监的账号上，由我们暂时保

管。”该“律师”说道。

记者随后登录江西省上饶

市时空律师事务所官方网站，在

律师团队里并未有王姓律师，财

务总监则姓余，并且该网站首页

还有一篇严重声明：有人利用本

所的社会声誉，在各地张贴广

告，打着“重金求子”的幌子进行

诈骗活动，本所从未开展所谓
“承保”业务，非法广告，纯属欺

诈……落款时间为2010年1月
27日。

山东鑫大公律师事务所律

师张长青表示，律师事务所不可
能为这种“重金求子”承保，如果

广告上的照片确有其人，且当事

人对此并不知情，则会侵犯公民

的肖像权，至于利用律师事务所

的社会声誉进行诈骗，他们则侵

犯了该事务所的名誉权，当事人

和当事机构有权利追究其法律

责任。

德州市公证处工作人员梁

玉川表示，公证处不会对那样的

事情做公证，且正规的公证编号

一般格式为××字第××号，不

可能写得那么随意。

记者从德州市公安局了解

到，近期未接到上述“王律师”所

说代理人被骗的报案，而且类似

的“重金求子”的小广告均为骗

局，就是为了骗取“诚信费”，现

在只是稍加改造，而这也恰恰抓
住一部分人的心理，所以市民对

此应提高警惕。

11月9日，来德务工人员朱卫东致电本报热线，称自己

和工友险些被“重金求子”小广告骗取600元，他希望通过本

报提醒大家不要轻信路边野广告，天上永远不会掉馅饼。

记者随后对朱先生提供的情况进行调查，虽然小广告

上说“有律师事务所承保”，而且已经公证，还有公证号，但

这只不过是骗子骗人伎俩的升级版。他们声称能给人百万

报酬，却要别人先汇300元诚信费！德州警方提醒，类似广告

均为骗局，市民切莫贪财上当。

现状】

造假越来越“专业”

调查】

骗子就为骗取“诚信费” 求证】

广告单上信息全为假冒

德州街头张贴的“重金求子”小广告。 本报记者 牟张涛 摄


